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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前言

我們試圖從大量的政府文告與法令修訂公告中，了解空污總量管制在政府環署體系中如何推動的過程。

所以我們已編年法的方式主觀選擇重要的10個時點，每個時點挑選ㄧ或二個最重要的有關法令或公告、計畫、以連貫整個推動過程，但在人力、時間、文獻取得困難與有限下，應會有所疏漏，但拼構出的整體面貌，不至於太離譜。以此「向人民報告」讓有志之士更容易了解問題，革命尚未成功，讓我們一起努力吧。
二、空污總量管制推行十大事紀

1、民76，環保署成立，行政院核定現階段環保政策綱領。隨而展開第一、二批重大空污管制計畫。

2、民78，擴大列管固定污染源指導改善計畫，開始初步建立申報資料、稽查、檢測及自許改善等有系統管制方式。
3、民79，訂定公佈空氣品質標準，並成立21縣市環保局。

4、民81，空污法第二次修訂，確立空污費徵收法源，民84年7月1日隨油料開徵，民87年依實際排放量徵收。
5、民82，公告實施固定污染源空污排放許可制度之實施辦法。並於86年5月發布修正辦法，促使空污防制新管理模式確立。
6、民86，(1)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426號解釋空污費徵收合憲。

(2)環署委託台大、中鼎進行『南高屏空品區污染總量管制規畫』。
7、民87，9月25日中時報導，蔡勳雄署長公開宣佈，中部及南部地區優先試辦空污總量管制制度。並於立法院修法通過後，正式實施。
8、民88，(1)空污防制法第三次修正公佈，確立空污總量管制法源。

(2) 3月，中部空品區總量管制示範計畫簡報，民89年4月再召開中部空品區改善暨總量管制計畫檢討會。

(3) 8月空污總量管制制度推行先期作業及空污排放量，推估標準方法建立會議。與空污技術小組成立。

9、民88，8月環署以2100萬委託中鼎推動中部空品區改善暨總量管制建置示範行動計畫。

10、民91，8月14.16日環保署在高雄針對高高屏地區空污總量管制產業溝通座談會，共二場次。並向業者宣告民92年起，高屏地區推動三級防治區管制；以配合排放交易制度之總量管制制度，並預定96年起實施。

三、結論

請媒體朋友代人民向政府追查中斷原因？並檢視對照歷任署長與空品處處長任內，誰認真推動，誰混水摸魚？ 請媒體向人民報告吧。
